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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为科学有效地做好南康区“十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合理利用地

质环境资源，最大限度的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社会安定，

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和谐、可持可持续发展，特制定

本规划。 

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 号）、《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2011〕20 号）、《江西省地质灾害

防治条例》（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1 号）、《江西省地

质灾害防治三年 （2020～2022 年）行动实施方案》、《江西省赣州市地质

灾害防治三年（2020～2022 年）行动实施方案》、《江西省地质灾害防治“十

四五”规划编制实施方案》、《关于市“十四五”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编制工

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赣州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编制，为了全面部署和推进赣州市南康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避免

或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规划。本规划所指地质灾害，包括危害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的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

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规划内容主要包括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

警、综合治理、基层防灾能力提升、信息化建设等。 

本规划适用于赣州市南康区辖区内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本规划基准年为 2020 年，规划期为 2021～2025 年。 

2 地质灾害防治现状 

2.1 地质灾害现状 

结合《江西省南康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1：100000）和《南

康区 1:50000 地质灾害调查成果报告》调查成果，江西省煤田地质勘察研究

院在 2020 年开展了赣州市南康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排查后截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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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底，全区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946 处（不含凤岗镇和三江乡），其

中崩塌 35 处、滑坡 52 处、崩塌隐患 291 处、滑坡隐患 566 处，地面塌陷 1

处，泥石流 1 处。 

凤岗镇和三江乡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南康区，所以本次规划将凤岗镇和

三江乡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纳入南康区统一规划管理。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

凤岗镇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57 处，其中崩塌 2 处、滑坡 7 处、崩塌隐患 16

处、滑坡隐患 32 处；三江乡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15 处，其中崩塌 2 处、崩

塌隐患 1 处、滑坡隐患 12 处。 

所以，本次规划中，南康区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1018 处。按地质灾害

隐患类型分类，其中崩塌 39 处、滑坡 59 处、崩塌隐患 308 处、滑坡隐患

610 处、地面塌陷 1 处，泥石流 1 处。按地质灾害规模分类，规模等级均为

小型。按险情分类，其中险情为大型 1 处，中型 6 处，小型 1011 处。共威

胁人口 6969 人，潜在经济损失 50871.19 万元。 

2.2“十三五”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情况 

“十三五”期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区自

然资源局和基层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区内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不断加强和改

进，群众防灾减灾意识有所增强，自救互救能力有了明显提升，地灾防治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1）地质灾害防治法规、规划体系逐步完善 

认真落实了由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江西省地质灾

害防治条例》(2013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原省国土资源厅编制印发的《江

西省国土资源厅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工作方案》、《江西省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管理办法》和《关于印发地质灾害值班、速报、巡查、应急调查

等四项工作制度的通知》等，并在省、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基础上编制

了《赣州市南康区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划》，地质灾害防治法制建设与

监督管理得到了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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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分别成立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机构，

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设立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管理机构，配备相应人员和设

备，各成员单位分工明确，责任落实到人，进一步提升了地质灾害防治管 

理能力，确定并执行了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制度，年度地质灾害防治预案制

度，地质灾害预警预报、险情巡查、灾害速报、汛期值班制度，地质灾害

气象预警预报和提前转移群众制度，地质灾害防治规章制度建设与监督管

理得到了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严格实行

了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

编制制度，从源头上有效控制和预防了工程建设诱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发

生。 

（2）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工作顺利完成 

2016 年完成了南康区 1:50000 地质灾害调查工作，并通过了野外验收，

2020 年完成了《南康区 1:50000 地质灾害调查成果报告》。南康区 1:50000

地质灾害调查工作査清了南康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类型、数量、规

模和危害，查明了地质灾害发育分布特征及生成条件，对重大地质灾害体

进行了勘查和评价，进行了地质灾害专题评价，进行了地质灾害易发性、

危险性区划，提出了地质灾害防治和气象预警区划建议，完成了南康区信

息系统建设。这些工作为南康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搬迁避让和工程治理

提供了基础数据。 

“十三五”期间，赣州市自然资源区南康分局组织各乡镇、街道在汛

前对辖区内地质灾害全面排查，摸清隐患底数，落实安全管控措施，每个

隐患点均张贴防灾避险明白卡，设置警示牌，明确巡查责任人；汛期加强

巡查监测，在强降雨期间及时发布预警预报；汛后仔细梳理地灾点变化情

况，及时开展技术调查，更新工作台账。共开展汛前排查 2188 人次，12458

点次；汛中巡查 6963 人次，74748 点次；汛后核查 1158 人次，6229 点次。

共张贴明白卡 8850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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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得到完善，预警体系基本建成 

进一步完善了南康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聘请 341 名地质灾害群

测群防监测员，组建了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通过区、乡（镇）、村三

级监测网络的建立，明确了各隐患点的监测责任人，加强了地质灾害防治

的责任心。并根据地质灾害的规模、危害性，对全区地质灾害点进行了监

测分级，其中省级监测预警点 4 处，市级监测预警点 6 处，区级监测预警

16 处，乡镇级监测预警点 114 处，村级监测预警点 814 处，交通监测预警

点 64 处。 

“十三五”期间，南康区开展地质灾害联合气象预警工作共 53 次。 

（4）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工程顺利实施 

“十三五”期间，每年根据区内地质灾害发育情况，制定并印发年度《地

质灾害防治方案》。据统计，在“十三五”期间，各级财政投入资金完成多处

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程，通过施工治理和应急处置，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多

处。“十三五”期间完成了十八塘楼下小学滑坡治理工程、赤土畲族乡民族中

学边坡治理工程、浮石乡罗坳村鹅窝组滑坡治理工程、浮石乡中心小学不

稳定边坡治理工程、南康区东山街道蓝田社区东山公园小区后方挡土墙修

复工程、南康区南山和谐大道文化新城边坡治理工程、嘉诚花园小区挡土

墙加固工程等 7 个地质灾害及隐患点的勘查、设计和施工治理工作项目，

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点 7 处，共投入治理资金 2304.42 万元，保护人口 3793

人，保护财产 3734 万元。实施简易工程措施排危除险项目 1 个，即浮石乡

罗坳村鹅窝组应急地灾治理工程，区财政投入治理资金 65.45 万元，消除隐

患点 1 处。 

（5）地质灾害应急制度不断完善 

地质灾害应急指挥体系不断完善，建立完善了汛期应急指挥体系。南

康区已将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工作纳入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系统，2017 年

制定并印发了《南康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指定江西省煤田地质勘

察研究院为应急调查技术支撑单位。十三五期间完成了南康区浮石金石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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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场排土场应急调查、南康区隆木乡樟村石岭脑组村村通水泥路滑坡调查、

南康区坪市乡白马塘村上村组罗福生屋后滑坡灾害应急调查、南康区隆木

乡塘上村新屋组滑坡灾害应急调查、赣州市南康区浮石乡浮石中心小学滑

坡隐患应急调查等多处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调查。 

关于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演练，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每年会开展 1 次重

点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演练，共开展了 5 次地质灾害应急演练，约 1500 人

参加演练，全面普及和提高地质灾害预防与应急处置能力。 

（6）防灾知识宣传教育基本普及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科普宣传，举办了各种防灾培训

班。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开展各乡、镇、街道地质灾害防治“五到位”宣传培

训活动，极大提高了各乡、镇、街道地质灾害防治管理水平和应急能力。“十

三五”期间，对各乡、镇、街道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分管领导、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人员和全区 341 名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员、村级协管员和相关成

员单位开展地灾防治培训，共组织开展培训 9 场次，参加培训 1662 人次。

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每年的“4·22”地球日、“6·25”土地日、“12·4”

法制宣传日都会开展手机短信、街头、电视游字、广告牌等方式宣传防灾

知识。“十三五”期间在各乡、镇、街道共发放应急宣传手册 7500 余份。 

（7）通过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验收 

2017 年下发了《赣州市南康区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建设实施

方案》。对照实施方案明确的“十个有”，强措施，补短板，不断夯实防治工

作基础，在 10 月份验收中，以全市最高分通过了省国土资源厅组织的地质

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验收。 

2.3 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上，在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十三五”规划得到了较好的执

行，大部分工作目标已经完成，但是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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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几点问题： 

（1）防治经费投入不足，主要是治理工程资金缺口大。由于地质灾害

治理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而全区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投入渠道较为单一，

基本上以地方财政为主，尚未形成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投入

格局，从而导致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重大地质灾害点未得到及时治理，应

尽快治理的灾害点（区）未能及时组织实施。 

（2）地质灾害防治有待整合，基层防治人员偏少 

南康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数相对较多，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比较繁重，而

相应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地质灾害防治行政人员编制减少、力量薄弱，同时

从事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仍极为欠缺，距离汛期专业队伍驻

县、专业技术人员“包县到乡”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基层群测群防员数量仍

偏少。 

（3）专业监测缺乏，预警广度精度有待提高 

“十三五”期间，南康区专业监测点建设进度缓慢，全区崩滑流地质灾害

隐患均未安装专业监测设备。地质灾害隐患仍主要依靠群测群防员进行目

视宏观巡查，技防比例不高，地质灾害预警广度和精度有待加强。 

（4）搬迁避让补贴的标准过低，受灾群众搬迁意愿不强 

由于避险移民搬迁补贴的标准过低，受灾群众要求过高，搬迁意愿不

强，导致“十三五”规划地质灾害避险移民搬迁工作推进较慢。“十三五”期间

规划 2 处地质灾害及隐患点实施避灾移民搬迁，搬迁 13 人，实际未完成搬

迁。 

（5）群测群防基础薄弱，社会公众防灾减灾意识淡薄 

群测群防人员年龄普遍偏大，专业技能水平偏低，缺乏必要的监测设

备，监测工作仍以定期巡查、目测为主。社会公众防灾减灾意识淡薄，自

救互救能力仍然较弱，尤其是非隐患点群众，很少能积极主动参与地质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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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防治工作，尚未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地质灾害防治的局面。社会公众防

灾意识亟待提高。 

（6）人为工程活动强烈，地质灾害仍有发生 

“十三五”期间，全区建设了大批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促

进全区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地质环境的扰动影响进一步加剧。此外，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迅速发展，村民逐渐富裕，对改善住房条件的愿望极

其强烈，因严格限制占用耕地建房，山区村民切坡建房现象仍然存在，同

时由于机械化的普及，切坡规模进一步扩大。因切坡修路建房、建库蓄水、

采矿等人为活动引发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仍将保持增长趋势。 

（7）极端气候事件增加，地质灾害进一步加剧 

南康区主要为丘陵地貌，地形起伏变化大，岩石风化剧烈，具备极易

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地形地质条件。据气象部门预测，

自本世纪前期开始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全球气候变化趋于活跃，集中强

降雨、台风、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增加，局地强降雨过程引发的滑坡、崩

塌、泥石流等将会加剧，今后地质灾害仍将呈高发态势。 

2.4 地质灾害防治形势分析 

“十四五”期间，采矿、工程切坡、切坡建房等人为引发的地质灾害日趋

严重，自然形成的地质灾害仍处于高发期，全区地质灾害防治形势异常严

峻，防治任务十分繁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气象条件复杂多变。南康区降水普遍较多，区域强降水、雷暴等

极端气候较多，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 

（2）脆弱的地质环境条件。南康区岩土体风化严重，节理裂隙发育，

地质环境脆弱，在强降雨、地震、人类活动等因素作用下，易引发滑坡、

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 

（3）人类工程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呈不断上升趋势。“十四五”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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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南康区将展开大规模城镇化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水务建设等工程项目，人类工程活动日益频繁，尤其

是削坡、开挖山体等为主引发的滑坡、崩塌、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将不断

出现。 

（4）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给地质灾害防

治和地质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带来了新的挑战。 

3 规划指导思想、原则及目标任务 

3.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及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

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放在首位，科学合理布局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按照“坚持以防为主、防

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

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

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重要思想，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推动高

质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继续加强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

警、综合治理与避险移民搬迁，全面完成区内 1:50000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与

区划，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和生态保护修复，加强统筹协调，全面提高

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以“作示范、勇当先”的历史担当，建设平安南康。 

3.2 基本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生命至上”理念，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

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地质灾害的调查监测、预警

预报、应急处置、宣传培训、监督管理等工作，提高防灾意识和防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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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地质灾害预防工作做到在灾害发生之前和工程规划与建设之前，提高预

防效果。 

（2）政府主导，群测群防 

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明确地方政府的地质灾害防治主体责任，

做到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坚持预防为主、防

治结合，科学运用监测预警、搬迁避让和工程治理等多种手段，有效规避

灾害风险；坚持专群结合、群测群防，充分发挥专业监测机构作用，紧紧

依靠广大基层群众全面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持谁引发、谁治理，对

工程建设引发的地质灾害隐患明确防灾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切实落实防范

治理责任。 

（3）合理避让，重点治理 

对于治理难度大的地质灾害实行合理避让，如工程建设避让和贫困山

地丘陵区地质灾害危险区域移民搬迁等。对于难以避让而且危害较大的地

质灾害，要有计划的安排工程治理。坚持统筹规划、综合治理，在加强地

质灾害防治的同时，积极推进地质灾害治理及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4）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根据不同地区地质灾害特点和社会发展水平，做到统一规划，分阶段

实施。优先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优先重点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危险区防治，

优先重大的地质灾害治理。对地质灾害易发的贫困地区，在治理资金与项

目安排上应予以倾斜。选择重点地区和重点工程，发挥示范推动作用。 

（5）依法依规，科学减灾 

完善与现行地质灾害防治法律、法规、规章的配套管理制度与细则，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监督管理。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研究与新技术、新方

法应用，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效率和水平。 

3.3 规划目标 

以实现十四五期间“全区地质灾害隐患数量明显减少，威胁程度逐年下

降”为总体目标。统筹推进地质灾害综合治理、监测预警、避险移民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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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基层防灾能力建设，鼓励村民自救，为 2035 年实现全区基本消除重要

地质灾害隐患的远景目标奠定基础。同时，按照国家、省、市统一部署，

完成南康区地质灾害风险调查与区划，实现全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全覆盖，

精准掌握地质灾害隐患及其变化情况；进一步完善群测群防体系，加强建

设群专结合的监测预警体系，完善地质灾害“人防+技防”监测网络建设，显

著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建成结构优化、布局合理、装备精良的各级专业化

地质灾害防治队伍，力争汛期专业队伍驻守实现 100%，显著增强防御地质

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强地质灾害防御和应急技术处置能力。力争全区崩塌、

滑坡、泥石流等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均得到治理或管控。争取完成 7 处地

质灾害隐患点的综合治理（包括工程治理和排危除险），实现保护受到威

胁的人民群众和财产。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培训，增强全民防灾意

识，提高预防、辨别、避险、自救、互救能力。做到点对点宣传、面对面

宣传，实现宣传工作全覆盖，不断提高社会各界的防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

力。 

到 2025 年，建成系统完善的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

应急防治四大体系，全面提升基层地质灾害防御能力。人为活动诱发的地

质灾害逐年减少，自然因素诱发的地质灾害得到有效控制，实现地质灾害

导致的人员财产损失逐年减少、地质灾害隐患数量逐年下降，地质灾害的

危害性显著减轻。逐步将全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点从隐患点防治向地

质环境保护转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地质环境保障。 

4 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防治规划区 

4.1 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区划 

根据南康区地质灾害发生强度和地质环境条件与影响因素，综合各灾

种发生情况分析，南康区划分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4 个，中易发区 6 个，低

易发区 3 个，非易发区 1 个。 

地质灾害高易发区面积为 772.48km2，占全区面积的 44.60%，分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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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亚区，分别为隆木乡-麻双乡崩滑流地质灾害高易发区（A1）、十八塘乡

-龙华镇崩滑流地质灾害高易发区（A2）、赤土畲族乡-朱坊乡崩滑流地质灾

害高易发区（A3）、龙回镇-浮石乡崩滑流地质灾害高易发区（A4）。地质

灾害中易发区面积为 628.02km2，占全区面积的 36.26%，分为 6 个亚区，

分别为坪市乡-大坪乡崩滑流地质灾害中易发区（B1）、十八塘乡-麻双乡崩

滑流地质灾害中易发区（B2）、朱坊乡-赤土畲族乡-龙岭镇崩滑流地质灾害

中易发区（B3）、赤土畲族乡西部崩滑流地质灾害中易发区（B4）、浮石

乡-龙回镇北部崩滑流地质灾害中易发区（B5）、浮石乡-龙回镇南部崩滑流

地质灾害中易发区（B6）。地质灾害低易发区面积为 182.19km2，占全区面

积的 10.52%，分为 3 个亚区，分别为唐江镇-凤岗镇崩滑流地质灾害低易发

区（C1）、镜坝镇-太窝乡崩滑流地质灾害低易发区（C2）、浮石乡崩滑流

地质灾害低易发区（C3）。地质灾害非易发区面积为 149.31km2，占全区面

积的 8.62%，只有 1 个亚区，即赤土畲族乡-龙岭镇-龙华镇崩滑流地质灾害

非易发区（D1）。见附表 1 和附图 1。 

4.2 地质灾害防治区划 

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根据全区地质灾害综合易发性分区，地质灾害

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危害程度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南康区地质灾害防治区

分为 2 个重点防治区，3 个次重点防治区，1 个一般防治区。 

重点防治区面积为 996.42km2，占全区总面积的 57.53%，分别为隆木

乡-麻双乡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ZA1）、十八塘乡-赤土畲族乡-龙回镇地质

灾害重点防治区（ZA2）。次重点防治区面积为次重点防治区面积为

239.37km2，占全区总面积的 13.82%，分别为十八塘乡-麻双乡地质灾害次

重点防治区（ZB1）、浮石乡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ZB2）、龙回镇-浮石

乡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ZB3）。一般防治区面积为 496.21km2，占全区

总面积的 28.65%，为赤土畲族乡-凤岗镇地质灾害一般防治区（ZC1）。见

附表 2 和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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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质灾害防治任务 

5.1 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基础工作 

5.1.1 地质灾害隐患台账梳理 

以“清台账、减库存”为目标，以隐患点遥感识别、实地复核和风险排查

为根本，对全部隐患点进行核查，对有变化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核销和

变更工作，进一步掌握地质灾害隐患底数及动态变化情况，为地质灾害防

治信息化管理平台和风险区管控提供地质灾害隐患动态变化。将因修建房

屋、公路等工程建设形成了高陡边坡、但未有变形迹象的崩塌隐患点、滑

坡隐患点，从目前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数据系统中剥离出来，单独建立边坡

隐患数据系统，为地质灾害“双控”管理服务。 

5.1.2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与区划（1:50000） 

根据统一部署，2022 年末完成南康区地质灾害风险调查与区划工作

（1:50000），形成南康区地质灾害风险性区划成果集。在全区范围内，以

1：50000 区地质灾害调查等资料为基础，建立由地质灾害危险性、社会经

济易损性及承灾体组成的风险性评价模型，开展地质灾害风险性区划工作，

划分地质灾害风险区。针对不同风险区的特点提出减少风险的各项对策，

使地质灾害防治范围合理、目标明确，为区域发展规划、国土开发利用、

重大建设工程项目布局及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5.1.3 专项调（排）查 

完成全区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切坡建房调查，2021 年完成山区农房

切坡建房排查，2022 年完成城镇规划区范围内建筑边坡排查，规划期内开

展完成建筑边坡地质灾害风险评估。 

5.1.4 地质灾害“三查” 

建立健全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制度，组织开展年度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确定重点防护区（段），对重点防护区（段）开展地质灾害汛（雨）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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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汛（雨）中巡查、汛（雨）后核查的地质灾害“三查”工作，及时发现地

质灾害隐患，公布相关群测群防信息。对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更新地

质灾害基础数据库，及时动态更新地质灾害防灾预案和应急预案，落实各

项防治措施。 

5.1.5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严格落实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严把用地审批和规划审

查环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加强建设项目落实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的

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减少因不合理工程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从源头上

减少地质灾害防治隐患。“十四五”期间，南康区主要做到强化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和农村切坡建房管理。 

开展村（居）民建房切坡地质灾害危险性简易评估，加强村（居）民

用地批前审查工作，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自然资源、住建、乡

村振兴、农业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村（居）民切坡建房管控工作，

建立村（居）民建房切坡长效监管及防治机制。 

“十四五”期间，在全区加强居民建房切坡管理工作，工作内容主要包含

切坡管理、安全评估与防治等三个方面。主要的工作任务有制定居民建房

切坡管理办法、制定居民建房建房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简易制度及技术要

求、编制居民建房切坡技术规范，严格执行建房切坡与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三同时”制度等，具体要求如下： 

（1）制定居民建房切坡管理办法 

制定居民建房切坡审批制度、监管巡查制度以及相关的管理办法，进

一步规范宅基地批准手续，切实加强居民建房切坡长效监管，有效减少临

坡、建房切坡现象。 

（2）建立居民建房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简易制度 

结合区内居民建房实际情况，制定地质灾害简要评估试点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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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经验，以点带面，逐步推广，在区内建立居民建房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简易制度。 

简要评估主要工作就是对选址区域的地质灾害隐患现状进行评估，作

出场地适宜性评价。对场地平整的高度、填方高度、切方坡度以及支护工

程的基本要求等提出具体的防治措施和意见。 

（3）加强居民建房切坡的防治工作 

各级自然、应急管理、住建、农业农村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

合，切实加强对村民建房切坡监督管控工作，尽量减少因工程建设活动引

发地质灾害而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2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5.2.1 地质灾害监测网络建设 

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包括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建设、普适性监测点建

设网络建设、地质灾害预警网络建设等内容，建设“网格化、智能化”的防灾

减灾体系。地质灾害监测网络基本沿用现有监测预警体系，根据区内突发

性地质灾害特点，以群测群防网络为主，普适性监测、简易监测建设网络

为辅，结合各级主管部门巡查的方式施行，进一步完善监测网络建设，构

建群测群防与普适性监测、简易监测有机融合的监测网络，并实现与自然

资源、气象、水利和地震等部门的监测数据共享。 

1.群测群防网络建设 

依托地方行政管理体系，在全区健全乡（镇）、村、自然资源所、专

业技术队伍“四位一体、网格管理、区域联防、绩效考核”的群防群测体系，

同时对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及预计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落实群测群防员；

沿用现有监测预警体系，安排 341 名群测群防员，对灾害进行动态巡查和

监测。为全区群测群防员配备基本装备，包括巡查装备（卷尺、皮尺、钢

桩、铁锤、手提扩音器、铜锣、手电筒、雨具、记录本、工具包等）及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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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监测报警设备。 

2.普适性监测点建设 

按照《江西省地质环境监测规划（2016-2030）》和三年行动方案中相

关任务要求，对有变形迹象且威胁人口大于 10 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结合

南康区地质灾害防灾能力建设，“十四五”期间部署 21 处崩滑流地质灾害普

适性监测点建设。 

5.2.2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南康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根据赣州市自然资源局每年编制的《地质灾

害气象风险预警年度方案》，会同气象主管部门联合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风

险预警，预警内容主要包括地质灾害可能发生的时间、区域、预警等级。 

5.2.3 严格落实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南康区政府应组织相关单位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灾方案。地质灾害防

灾方案要简要说明上年度地质灾害的灾情，汛后各隐患点的稳定性变化情

况；参照江西省、赣州市级防灾方案对本市地质灾害的趋势预报和防灾要

求，圈定重点防范区段；要结合当年降水趋势预报，对重要地质灾害隐患

点可能造成的危害，在监测的基础上，实行中长期临灾预报；逐点落实包

括监测、报警、疏散、应急抢险等内容的预防措施，防灾责任要落实到具

体的乡镇、单位和行政村，签订责任书，明确具体负责人；作出群测人员

培训计划和重要隐患点巡回检查计划。 

5.3 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5.3.1 地质灾害工程治理 

“十四五”期间，选取地质条件相对复杂、治理难度大，威胁人口 30 人

以上，且需经过详细勘查、设计后方可施工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力进行

工程治理。依据轻重缓急的原则并结合地方诉求，分期分批实施工程治理。

根据历年《江西省地质环境项目申报指南》中关于地质灾害治理点申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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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结合南康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现状，最终拟选 4 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在规

划期间进行工程治理。 

5.3.2 排危除险工程 

对险情紧迫、治理难度小、施工工艺简单、工程量较小，且经过简易

工程措施进行应急处置后即可解除威胁的，且威胁人口 30 人以上的崩滑流

地质灾害隐患点 2 处开展排危除险。 

5.4 地质灾害应急体系建设 

5.4.1 完善应急机构 

充实区级监测预警机构，充分发挥区地质灾害应急部门在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中的技术支撑作用，适当扩充技术人员，精细选聘应急专家，合理

调整业务结构，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完善区地质灾害应急工作队伍。加快

推进乡镇级地质灾害应急小组建设，负责辖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应

急处置和管理工作。逐步推进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乡镇地质灾害监测站的建

设。 

5.4.2 应急工作场所和应急装备建设 

根据应急值守、应急会商和应急指挥工作需求，依托现有办公场所，

设立应急值班室和应急会商室，并配备远程监控和会商设备。与市应急机

构建立联系。 

根据地质灾害应急技术工作的装备需求，配备应急调查车、无人机、

激光测距仪、全站仪、通讯设备、GPS、罗盘、照相机等。并为主要应急工

作人员配置必要应急调查设备，建成基本满足专业队伍应急需求的装备系

统。 

在每年地质灾害多发期（汛期）来临之前，准备好应急抢险物资，一

旦发生地质灾害灾情或险情，则可立即调用，确保抢险工作顺利进行。 

5.4.3 开展应急演练 

按时制订地质灾害年度防治方案，对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逐点制定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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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避险预案，及时发放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和防灾避险工作明白卡。 

各级政府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全年要积极开展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演

练、“防、抢、撤”避险演练、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应急响应联动演练等多种

形式的地质灾害演练，切实提高受威胁群众防灾避险能力和各级政府应急

指挥能力。每年举行 1 次区级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5.5 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 

1、科普宣传 

各级政府及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应加大地质灾害科普宣传力度，充分利

用互联网、公益广告、宣传片、宣传展板、科普读物、宣传单、宣传折页、

宣传册、宣传视频及地质灾害防治系列丛书等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避

险宣传。重点宣传对象为高、中易发区内的村镇干部、群众、工程建设单

位及其参建人员。确保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员全部宣传到

位，使其深刻了解本地区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类型，及其造成的危害，提

高自我防范意识，有效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 

2、知识培训 

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积极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针对易发区

内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人员，定期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管理政策法规和防灾

减灾业务技能培训，尤其是对一线防治工作人员和参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的新人。针对村组干部及群测群防员，开展地质灾害识别和日常监测技能

培训，确保基层地质灾害防治人员全面掌握“四应知”、“四应会”，防治工作

“五到位”。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县级规模的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 

5.6 基层防灾能力建设 

5.6.1 地质灾害基层防灾能力建设 

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开展包括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群测

群防、应急处置、宣传演练、危险点简易工程治理及农村建房切坡评估管

理等在内的地质灾害基层防灾能力建设，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点从灾



 

18 

后治理转移到灾前预防，实现科学防治地质灾害。建设工作总体上以非工

程措施为主，突出对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防控及基层防灾能力的提高，

适当兼顾少量必要的工程治理。通过地质灾害基层防灾能力建设，实现对

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有效防控，并大幅提高基层防灾能力。 

5.6.2 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信息系统建设 

根据《江西省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赣州市地质灾害防治“十

四五”规划》关于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信息系统建设相关内容，规划建设南康

区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与省、市级平台对接。 

运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GIS、GPS 等高新技术手段，

在 2023 年底前构建一个集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地质灾害信息管理、信息共

享和发布、应急指挥与应急处置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实现各级应急指挥机

构、应急中心、监测机构和相关部门互联互通的基础平台，形成满足区、

乡镇各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需求的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信息系统。 

6 重点工程 

6.1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与区划（1:50000） 

2022 年末完成南康区地质灾害风险调查与区划工作（1:50000），形成

南康区地质灾害风险性区划成果集。针对不同风险区的特点提出减少风险

的各项对策，使地质灾害防治范围合理、目标明确，为区域发展规划、国

土开发利用、重大建设工程项目布局及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6.2 地质灾害普适性监测点建设 

对有变形迹象且威胁人口大于 10 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结合南康区地

质灾害防灾能力建设，“十四五”期间部署 21 处崩滑流地质灾害普适性监测

点建设，全部在 2022 年底之前完成监测设备安装。见附表 3。 

6.3 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十四五”期间，力争完成 4 个威胁 30 人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工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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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保护人口约 168 人；对 2 处险情紧迫、经过简易治理工程措施进行

应急处置后即可接触威胁的较重要崩滑流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排危除险，

保护人口约 179 人。详见附表 4、附表 5。 
表 6-1  南康区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年度部署一览表 

年度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合计 
工程治理（处）  2 1 1  4 
排危除险（处）  1 1   2 

6.4 地质灾害基层防灾能力建设 

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开展包括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群测

群防、应急处置、宣传演练、危险点简易工程治理及农村建房切坡评估管

理等在内的地质灾害基层防灾能力建设，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点从灾

后治理转移到灾前预防。根据已通过专家组评审的《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

地质灾害基层防灾能力建设实施方案》，在项目资金划拨后一年内完成基

层防灾能力建设。 

7 保障措施 

7.1 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标责任 

区、乡（镇）、村组要层层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按照“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政府是地质灾害防治责任主体”，区政府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的领导，继续完善主要领导负责制和分级、分部门领导目标责任制，推

进社会化减灾体系建设，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做好规划实施工作。自

然资源管理部门要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应急管

理、住建、交通、水利、发展改革、财政、工信、教育、科技、文化旅游、

乡村振兴、铁路等部门和单位在做好本系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基础上，

要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共同防治地质灾害。区、乡（镇）、街道人

民政府要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作为考核内容，层层

签订责任状，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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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规划任务的落实。要结合区、乡（镇）规划建设和国民经济 2021 年发

展规划，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

常抓不懈，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稳定及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7.2 积极筹措经费，落实防治任务 

地质灾害防治资金加大区级财政投入，争取中央省级财政补助，市级

给予适当补助。区人民政府要将本级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纳入年度财政

预算并逐年增加，用于地质灾害防治管理、灾害险情监测、预报预警系统

建设、突发性地质灾害调查处理、汛期值班补助及地质灾害点的治理工作，

同时要探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使用，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财政和

审计部门负责进行监督管理，以便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作用。 

7.3 完善规章制度，加大执行力度 

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江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以及有关的法规与

政策，依法行政，加强监管，以法促管、以法促治。严格执行地质灾害防

治调查制度、规划制度、监测与预报制度、险情与灾情速报制度、应急管

理制度、工程建设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人为活动引发地质灾害责任

认定与处理制度、防治工程资质管理制度等制度。在上级政府的统一领导

和监督下，并结合南康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不断完

善与之配套的实施细则与工作标准，推进地质灾害防治法制化、规范化和

有序有效监督管理。 

7.4 依靠科技创新，提高防治能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要重点加强地

质灾害防治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研发与应用，增强地质灾害综合防治

能力，提高地质灾害的综合勘察评价和监测预报水平，提升信息采集处理

和防灾减灾应急处置能力。积极参与省内外及相关部门的地灾防治专题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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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合作，吸收引进先进的地质灾害防治理论和技术方法，及时将这些先

进的成果应用于防灾减灾实践中。对难以实施搬迁避让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各地区要加快开展工程治理，充分发挥专家和专业队伍建设，科学设计，

精心施工，保证工程质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十四五”期间，重点加强地

质安全隐患识别探测技术、地质灾害成因机制与破坏模式分析和灾害风险

判别等方面的研究，整合集成地质灾害信息平台、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集

成和防治工程组合化技术。 

7.5 强化宣传演练，提升防灾意识 

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重要性的宣传教育和防灾减灾知识的普

及与培训，提高政府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广大人民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

和防灾减灾能力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各级政府须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提高宣传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

制定相关奖惩措施，对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给予应有的奖励，对人为诱发地质灾害的责任人进行处罚，不断提高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的全民参与度。 

7.6 严格跟踪评估，强化实施保障 

建立检查和信息报告长效机制。相关部门对规划落实情况及实施进度

定期开展检查，确保规划各项任务落实到位。区人民政府要把规划确定的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定期向上一级政府报告。 

建立规划实施评估机制，建立规划年度、中期和终期评估机制，及时

了解实施进展，提出项目增补建议，判断、调整和论证规划的后续实施方

案。 

8 经费与筹措 

8.1 估算依据 

（1）《江西省地质环境项目概（估）算编制规定》（赣财建[20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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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2）《江西省地质环境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赣财建[2013]85 号）； 

（3）《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2021）》（中国地质调查局，2021 年

7 月）； 

（4）《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预算编制暂行办法》（中国地质调查局，

2009 年 10 月）； 

（5）《江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2013 年 10 月 1 日）； 

（6）《关于市“十四五”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编制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赣市发改综合字[2020]306 号文件）； 

（7）南康区“十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工程量。 

没有标准参考的其他地质灾害防治项目，以“十三五”期间实际发生的地

质灾害防治经费作为参考依据，或根据市场调查，进行经费估算。 

8.2 经费估算 

经费估算总计 5106.76 万元，总经费按项目类型划分，基础调查评价

432.84 万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 274.70 万元，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4080.22

万元，地质灾害应急体系建设 275.00 万元，地质灾害宣传培训工作 16.00

万元，地质灾害基层防灾能力建设 28 万元。 

8.3 经费筹措 

（1）分级管理原则。省市区级政府分别负责各自管理的地质灾害区

（点）防治经费的筹措。 

（2）谁引发谁治理和谁投资谁受益原则。 

（3）预防、避让为主和全面规划、重点应急的原则。 

（4）自力更生为主，适当补助原则。地质灾害属自然灾害，应鼓励受

灾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自力更生，政府适当给予补助。 

（5）政策扶持为主，资金补助为辅原则。 

（6）统筹资金与补助标准平衡原则。以区为单位，对各级各类救灾救

济资金进行统筹，地质灾害搬迁避让补助标准应基本平衡，也应与其它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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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资金补助标准基本平衡。 

9 附则 

本规划成果包括由《规划》文本和附表、附图组成，附表、附图与《规

划》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赣州市自然资源局南康分局负责本规划解释。 

本规划自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 



附表 1 

赣州市南康区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说明表 

易发程度分区

及代号 
面积

（km2） 
占全区面积

（%） 
亚区名称及代号 

亚区面积

（km2） 
占全区面积

（%） 

地质灾害隐患（处） 
点密度（处/km2） 

威胁人口 
（人） 

威胁财产 
（万元） 崩塌 滑坡 崩塌隐患 滑坡隐患 泥石流 地面塌陷 小计 

高易发区 A 772.48 44.6 

隆木乡-麻双乡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A1 417.81 24.12 11 21 83 227 1 0 343 0.82 2208 20927.28 

十八塘乡-龙华镇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A2 115.32 6.66 1 4 21 56 0 0 82 0.71 535 3907.11 

赤土畲族乡-朱坊乡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A3 75.12 4.34 3 3 17 29 0 0 52 0.69 328 1823.41 

龙回镇-浮石乡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A4 164.22 9.48 10 8 59 63 0 0 140 0.85 891 6141.71 

中易发区 B 628.02 36.26 

坪市乡-大坪乡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B1 80.18 4.63 0 4 10 28 0 0 42 0.52 202 1408.58 

十八塘乡-麻双乡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B2 160.31 9.26 1 3 26 62 0 0 92 0.57 644 3844.29 

朱坊乡-赤土畲族乡-龙岭镇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B3 194.33 11.22 4 9 34 52 0 0 99 0.51 870 4769.21 

赤土畲族乡西部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B4 70.91 4.09 0 0 8 19 0 1 28 0.39 182 435.12 

浮石乡-龙回镇北部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B5 23.25 1.34 3 0 8 8 0 0 19 0.82 88 653.44 

浮石乡-龙回镇南部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B6 99.03 5.72 2 1 8 14 0 0 25 0.25 170 1415.27 

低易发区 C 182.19 10.52 

唐江镇-凤岗镇地质灾害低易发区 C1 92.96 5.37 1 3 12 12 0 0 28 0.3 159 1642.22 

镜坝镇-太窝乡地质灾害低易发区 C2 69.64 4.02 0 2 2 3 0 0 7 0.1 49 238.02 

浮石乡地质灾害低易发区 C3 19.6 1.13 0 1 11 19 0 0 31 1.58 245 1527.95 

非易发区 D 149.31 8.62 赤土畲族乡-龙岭镇-龙华镇地质灾害非易发区 D1 149.31 8.62 3 0 9 18 0 0 30 0.2 398 2137.58 

合计 1732 100   1732 100 39 59 308 610 1 1 1018 0.59 6969 50871.19 

 

  



附表 2 

赣州市南康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分区说明表 

防治 
分区 

名称 
面积 
(km2) 

比例(%) 
隐患点

（处） 

监测级别（处） 防治分级（处） 防治分期（处） 规划部署（处） 

省级 市级 县级 乡级 村级 
交通 
监测 

重点 
防治点 

次重点

防治点

一般 
防治点 

近期 中期 远期 
工程 
治理 

排危 
除险 

普适性 
监测 

重点防治区 996.42 57.53 843 1 4 14 98 674 52 25 213 605 25 213 605 3 2 15 

ZA1 隆木乡-麻双乡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498 28.75 385 1 2 3 43 309 27 14 88 283 14 88 283 1 0 4 

ZA2 十八塘乡-赤土畲族乡-龙回镇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498.42 28.78 458 0 2 11 55 365 25 11 125 322 11 125 322 2 2 11 

次重点防治区 239.37 13.82 40 0 1 0 0 34 5 1 12 27 1 12 27 0 0 1 

ZB1 十八塘乡-麻双乡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 130.99 7.56 20 0 1 0 0 18 1 1 3 16 1 3 16 0 0 1 

ZB2 浮石乡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 14.59 0.84 7 0 0 0 0 5 2 0 2 5 0 2 5 0 0 0 

ZB3 龙回镇-浮石乡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 93.79 5.42 13 0 0 0 0 11 2 0 7 6 0 7 6 0 0 0 

一般防治区 496.21 28.65 135 3 1 2 16 106 7 6 35 94 6 35 94 1 0 5 

ZC1 赤土畲族乡-凤岗镇地质灾害一般防治区 496.21 28.65 135 3 1 2 16 106 7 6 35 94 6 35 94 1 0 5 

合计 1732 100 1018 4 6 16 114 814 64 32 260 726 32 260 726 4 2 21 

 

 

  



附表 3 

赣州市南康区“十四五”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预警规划表 

序号 
上图

编号 

野外

编号 
乡（镇） 村 坐标（X） 坐标（Y） 灾害点名称 灾害点类型 防治建议 险情等级 

威胁人口

（人） 

威胁财产

（万元） 
威胁对象 部署年度

1 JC01 D043 赤土畲族乡 爱莲村 2837181 38557793 对头岭组朱达强，朱昭辉，朱昭洪，朱昭林，朱昭亭，朱昭芳屋后滑坡隐患点 滑坡隐患 普适性监测 小型 28 8.1 居民点 2022 年 

2 JC02 E292 朱坊乡 天心村 2847162 38567123 
塘头组付连英，谢树军，吴德平，郭东洋，郭慧广，张意连，吴香德，邱金

平，王月英，钟昌连屋后崩塌隐患点 
崩塌隐患 普适性监测 小型 25 300 居民点 2022 年 

3 JC03 A048 赤土畲族乡 赤土村 2837224 38564471 上街组罗书平屋后崩塌隐患点 崩塌隐患 普适性监测 小型 56 201.6 居民点 2022 年 

4 JC04 C069 赤土畲族乡 瓦岭村 2833991 38569107 蒋坑组黄小平 黄学秀 黄明辉屋后崩塌隐患点 崩塌隐患 普适性监测 小型 18 92.4 居民点 2022 年 

5 JC05 C185 横市乡 相安村 2881847 38567093 相安居委会吴德宏，张远兵 陈斌，黄斌屋后崩塌隐患点 崩塌隐患 普适性监测 小型 23 237.6 居民点 2022 年 

6 JC06 D056 横寨乡 寨坑村 2843339 38562033 社坑组廖宝林等屋后滑坡隐患点 滑坡隐患 普适性监测 中型 43 756 居民点 2022 年 

7 JC07 D106 龙回乡 李村 2833396 38580676 桃源坑组邱全发，张太胜，邱全移屋后滑坡隐患点 滑坡隐患 普适性监测 小型 18 156.6 居民点 2022 年 

8 JC08 C211 隆木乡 民丰村 2895763 38555619 太阳山组张学兰，朋心敏屋后滑坡隐患点 滑坡隐患 普适性监测 小型 19 79.2 居民点 2022 年 

9 JC09 C297 麻双乡 头麻社区 2874378 38569131 罗河发，罗河忠等 11 户屋后崩塌隐患点 崩塌隐患 普适性监测 小型 50 80 居民点 2022 年 

10 JC10 C201 坪市乡 李岭村 2893160 38551340 李岭组王陆生，王仁吉，王仁彭屋后滑坡隐患点 滑坡隐患 普适性监测 小型 17 79.2 居民点 2022 年 

11 JC11 D243 十八塘乡 马头村 2866511 38570376 马头下组卢小平屋后崩塌隐患点 崩塌隐患 普适性监测 小型 20 86.4 居民点 2022 年 

12 JC12 E287 朱坊乡 天心村 2846413 38565810 邓屋组邓世芳屋后崩塌隐患点 崩塌隐患 普适性监测 小型 19 34.92 居民点 2022 年 

13 JC13 C335 朱坊乡 新志村 2848341 38568404 庙下组谢明海，谢慎心，谢瑞山屋后滑坡隐患点 滑坡隐患 普适性监测 小型 19 79.2 居民点 2022 年 

14 JC14 C109 
东山街道办

事处 
文峰村 2839962 38581208 欧酷乐家具厂屋后滑坡灾害点 滑坡 普适性监测 小型 24 50 工厂 2022 年 

15 JC15 E020 
东山街道办

事处 
南山村 2836028 38573430 下涧组曾令财屋后崩塌隐患点 崩塌隐患 普适性监测 小型 10 30.2 居民点 2022 年 

16 JC16 D014 浮石乡 江口村 2831195 38572155 江孜口组廖章英，康有福屋后滑坡隐患点 滑坡隐患 普适性监测 小型 13 71.3 居民点 2022 年 

17 JC17 D016 浮石乡 窝窖村 2825749 38567895 老虎头组张祥球，张圣喜屋后滑坡隐患点 滑坡隐患 普适性监测 小型 14 144 居民点 2022 年 

18 JC18 D023 浮石乡 窝窖村 2825428 38568381 岗背组郭志金，郭修林，郭志龙，郭志强，郭志飞屋后滑坡隐患点 滑坡隐患 普适性监测 小型 22 279.4 居民点 2022 年 

19 JC19 B007 浮石乡 赣桥村 2825964 38570507 桥头组彭建平,彭斌生滑坡隐患点 滑坡隐患 普适性监测 小型 14 129 居民点 2022 年 

20 JC20 B027 浮石乡 高洲村 2826419 38570030 杉下组李庚庚屋后滑坡隐患点 滑坡隐患 普适性监测 小型 11 108 居民点 2022 年 

21 JC21 B004 浮石乡 贤女村 2831000 38570696 上街组凌桂香等 4 户屋后滑坡隐患点 滑坡隐患 普适性监测 中型 49 187 居民点 2022 年 

 

  



附表 4 

赣州市南康区“十四五”地质灾害重要隐患点治理工程规划表 

序号 
上图

编号 
野外

编号 
乡

（镇） 
村 

坐标 
（X） 

坐标 
（Y） 

灾害点名称 
潜在隐患

类型 
防治建议

隐患点

数量 
险情

等级 
威胁人口

（人） 
威胁财产

（万元）
威胁对象 

规划治理

年度 
备注 工程措施 

1 ZL01 C168 横市镇 横市村 2882056 38567122 湾下组肖明绚等 9 户屋后崩塌点 崩塌 工程治理 1 中型 55 669.6 居民点 2022 年 
已申报，设计费

用 242.22 万元 

削坡减载、锚杆-挂网喷砼护

坡、护面墙护坡、喷砼护坡、桩

板式挡墙、截排水沟、复绿工程

2 ZL02 GE074 朱坊乡 红心村 2847043 38563414 
X517 县道老石山段公路滑坡隐患

点 
滑坡 工程治理 1 小型 35 5000 

行人、车

辆、公路 
2022 年 

南康区发改委批

复总投资 3038 万

元 

削方减载、锚杆格构护坡、截排

水沟工程、复绿工程 

3 ZL03 B004 浮石乡 贤女村 2831000 38570696 
上街组凌桂香等 4 户屋后滑坡隐患

点 
滑坡 工程治理 1 中型 49 187 居民点 2024 年 

尚未开展勘查设

计 
  

4 ZL04 E289 朱坊乡 天心村 2846673 38565982 郭屋组郭惠良等 7 户屋后崩塌点 崩塌 工程治理 1 小型 35 110 居民点 2023 年 
尚未开展勘查设

计 
  

 

  



附表 5 

赣州市南康区“十四五”地质灾害隐患点排危除险规划表 

序号 上图编号 野外编号 乡（镇） 村 坐标（X） 坐标（Y） 灾害点名称 灾害类型 防治建议 隐患点数量 险情等级 
威胁人口

（人） 

威胁财产

（万元） 
威胁对象 

1 PW01 E044 龙岭镇 李源村 2841218 38583481 
铜锣坑组黄振华，丁辛珠，黄同明，黄同荣，黄同富，黄

同贵，黄同华屋后滑坡隐患点 
滑坡隐患 排危除险 1 小型 33 198.7 居民点 

2 PW02 B001 浮石乡 贤女村 2831174 38570671 上街组中心小学、幼儿园滑坡隐患点 滑坡 排危除险 1 中型 146 234.09 学校 

 

  



附表 6 

赣州市南康区地质灾害防治经费估算表 

规 划 项 目 单位 工作量 
单价 

(万元) 

经费估算 

(万元) 
负责实施部门 说   明 

一、基础调查       432.84      

1、地质灾害风险调查与区划（1:50000） 项 1 100 100.00  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 中央财政已拨付到位。 

2、专项调（排）查 项 1 10 10.00  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   

3、地质灾害“三查” 项 1 272.84 272.84  赣州市自然资源局南康分局   

4、农村切坡建房评估管理 年 5 10 50.00  赣州市自然资源局南康分局   

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274.70  赣州市自然资源局南康分局、相关乡镇及单位   

1、群防群测网络建设 项 1 88.2 88.20      

2、普适性监测点建设 处 21 6.5 136.50      

3、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年 5 10 50.00      

三、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4080.22  相关乡镇及单位   

1、工程治理 处 4   4050.22      

2、排危除险 处 2 15 30.00      

四、地质灾害应急体系       275.00  赣州市自然资源局南康分局   

1、应急场所和应急装备 套 1 100 100.00      

2、应急演练 次 5 5 25.00      

3、应急处置 年 5 20 100.00      

4、应急救援 年 5 10 50.00      

五、宣传、培训       16.00  赣州市自然资源局南康分局   

1、科普宣传 年 5 1.2 6.00      

2、知识培训 年 5 2 10.00      

六、基层防灾能力       28.00  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   

1、地质灾害基层防灾能力建设 项 1       

费用已包含在地质灾害

“三查”、群防群测网

络建设、应急体系、宣

传、培训等项目中 

2、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信息系统建设 项 1 28 28.00      

合计       51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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